
共和国之路——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前后对中国传统土地制度及其社会关系进行的一次疾风

暴雨式的巨大变革。 

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

和基本纲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解放区已经分期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1946

年 5 月 4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实

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耕者有其田”的政策。1947 年 7 月至 9 月，中共中央工委在

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明确规定废

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土地改革运动在各解放区广泛开展，占全国面积 1/3、

人口约 1 亿的老解放区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为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和物质基础。 

1950 年 6 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讨论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改革问题。6月 30 日，中央

人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政务院相继制定和公布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包括《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

庭组织通则》以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从中央和地方抽调大批干部

组织土改工作队。在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 3 年中，每年参加工作队的都在 30 万人以上。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

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从 1950 年冬季开始，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

阶段地展开。 

首先是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成分，将所有农户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地主、富农、中农、

贫农、雇农等，中农还划分为上中农、中农、下中农。在城市则划分为小手工业者、自由职

业者、资本家、工人、小商小贩等，由此决定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 

然后是没收、征收和分配土地财产，即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

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等“五大财产”。同时征收富农超出规定范围以上的出租土地。 

分配土地财产，首先按照有关政策规定并结合当地实际确定分田标准，然后采取自报公

议的办法，确定各户分田的亩数、地段及耕畜、农具等。 

最后进行复查和动员生产。各地组织农民销毁封建性的旧地契，召开农民大会，宣布土

地改革胜利结束。 



结束土改的地区，还要派工作组进行复查，纠正阶级成分漏划或错划、土改果实分配不

公平等偏差，防止和惩处地主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经过复查，由人民政府发给农民土地所

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 

新区的土地改革不仅在农村进行，而且还在许多大城市的郊区进行。1950 年 11 月，政

务院颁布《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对没收、征收及分配办法作了具体规定。城市郊区所

有没收和征收得来的农业土地，一律归国家所有，由市人民政府管理。城市郊区农民对分得

的国有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国家为市政建设及其他需要收回由农民耕种的国有土

地、征用私人所有的农业土地时，应予以补偿或给以适当代价。从 1950 年下半年到 1951

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陆续完成了城市郊区的土地改革。 

到 1952 年底，中国大陆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全国有 3 亿

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获得了约 7 亿亩土地。农村的土地占有

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占农村人口 92.1%的贫农、中农，占有全部耕地的 91.4%；原来占农

村人口 7.9%的地主、富农，只占有全部耕地的 8.6%。无地少地的农民还获得了其他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计有耕畜 296 万头、农具 3944 万件、房屋 3795 万间、粮食 100多亿斤。 

土地改革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农村经济迅速走向恢复和发展。土地改革还确立了

贫雇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 

（资料来源：学习强国平台，2020 年 4 月 26 日） 

 


